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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2026年发生金

额 

2025 年与关联方实

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购买原材料、燃

料、动力，接受

劳务，采购长期

资产和经营租赁 

600,000,000.00 120,194,110.18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

结合发展需要预计。 

销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销售产品、商品，

提供劳务 

330,000,000.00 165,944,521.40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

结合发展需要预计。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融资租赁 100,000,000.00 5,998,438.67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

结合发展需要预计。 

其他 日最高存款余额 850,000,000.00 708,300,883.67   

其他 
关联贷款额度 100,000,000.00 644,308,000.00 公司根据经营情况，

结合发展需要预计。 

合计 - 1,980,000,000.00 1,644,745,953.92 - 

 

（二）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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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三大生产基地在 2026 年放射性同位素药品生产研发建设施工、场所设计、环

评、监理对辐射防护、安全环保等方面具有很高要求，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向中

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湖北中循医疗用品实业有限公司、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

限公司、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中核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关联方采购商品或

接受劳务等金额 2.5 亿元。此外，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向中国同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核核信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深圳市中核海得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采购

商品或接受劳务等金额 3.5 亿元。 

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向中核山东核能有限公司、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核龙原科技有限公司、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中核包头核燃料元件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出售商品或提供劳务金额 3.3 亿元。 

预计公司及子公司 2026 年与中核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租赁”）开展

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新增额度不超过 1亿元，余额最高不超过 1亿元。 

公司与中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核财务公司”）签订了《金融服务协

议》，该协议已经公司 2025 年 6 月 27 日召开的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披露的《原子高科：关于与中核财务公司签

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根据监管要求，日最高存款

余额、关联贷款额度的关联交易事项 2025 年实际发生额度已在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

本公告中汇总披露，2026 年预计额度在本公告中汇总披露，无需重复审议决策。本次

预计 2026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议案需审议事项为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接受劳务，

采购长期资产和经营租赁；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务；融资租赁事项。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由于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非关联方董事少于 3人。本议案将直接提交

到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议案须提交股东会审议表

决，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关联的股东将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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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涉及的业务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系正常业务往来。交易定价原

则：（1）有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的，依国家定价或执行国家规定；（2）无国家定价

的，则适用市场价格。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根据自愿、平等、公平、互惠互利、公允的商业原则签署相关交

易合同，交易价格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不偏离市场独立第

三方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交易的付款安排及结算方式按照合同约定

执行。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公司与各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都属日常经营签署协议的交易，公司在 2026 年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内，与各关联方签订有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是涉核性质的医药企业，研发能力是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公司近年来建设

的华北、华东、华南分子靶向诊疗药品生产及研发基地，是立足公司高质量发展的科技

创新能力建设的必要举措；由于放射性药物半衰期的特性，公司产品不具有普药可长期

储存、运输的可能性，必须依托客户群体在全国各地分布建设药品生产和配送中心，其

建设施工、场所设计、环评、监理对辐射防护、安全环保等方面具有很高要求，目前国

内同时具备以上资质的企业基本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

所属企业。为此，公司通过正规招标流程，与中国核工业二四建设有限公司、中国核工

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中核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等关联

方签订业务合同，合同价的确定合规合法且符合市场正常水平。另外，我公司基地、医

药中心建设均为阶段性任务，其关联交易也仅在建设期发生。设施正式运行后，关联交

易也随之全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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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由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原子能院”）作为主发起人于 2001 年成立。

成立至今，我公司生产基地一直坐落于原子能院内。由于放射性药物生产经营的特殊性，

根据《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等文件规定，我公司生产经营

必须持有辐射安全许可证、放射性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等证照。目前，我公司所持有的

证照均是依托原子能院设施申领。根据最新监管要求，在北京市内选址布局重新申领放

射性药品生产所必需的证照已无可能。同时，我公司生产使用的水、电、气等动力均由

原子能院转供；公司在生产过程中还必须依托原子能院的环境监测、放射性“三废”处

理等平台。 

公司在中核财务公司的贷款利率不高于公司从国内商业银行取得的同类贷款利率

以及交易对方给予中核集团其他成员公司的同类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在满足中国人民银

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不低于同期中国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最高存款利率；其

他服务收费标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按照不高于市场公允价格或中国国家规定的标

准收取相关费用。公司在中核财务公司存贷款等业务，与公司在其他商业银行的存贷业

务并无实质差异；中核租赁可以给予公司相对较低资金成本的融资渠道，也有利于降低

公司融资费用、调整资本结构、节省在建项目的建设周期。 

综上，公司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是生产经营所需的必需事项。同时，公司关联交易

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有失公允或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利益的

情况。上述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也

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六、 备查文件 

1.经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会议决议； 

2.主办券商要求的其他文件。 

 

原子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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